
珠府办函〔2022〕12号
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珠海市水产

养殖池塘升级改造与尾水治理

专项工作小组的通知
金湾区人民政府、斗门区人民政府，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水务局、市农业农村局：
为贯彻落实《珠海市水产养殖池塘升级改造绿色发展三年行动方案》（珠府办函〔2021〕167号），加强工作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成立珠海市水产养殖池塘升级改造与尾水治理专项工作小组（以下简称“工作小组”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成员构成

组      长：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市领导

常务副组长：市政府协管相关工作的副秘书长或巡视员

副  组  长：金湾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

斗门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

市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同志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成      员：市财政局分管负责同志

市自然资源局分管负责同志

市生态环境局分管负责同志

市水务局分管负责同志

市农业农村局分管负责同志       

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农村局，负责统筹协调各区各部门推进工作中相关事宜，办公室主任由市农业农村局分管负责同志兼任。
二、职责分工

养殖池塘升级改造绿色发展三年行动由市农业农村局统筹组织开展，各区是水产养殖池塘升级改造的责任主体，实行区长负责制。
（一）区政府：成立区级专项工作小组，建立职能部门分工协作的联动机制，相关工作任务列入乡村振兴考核。
（二）农业农村部门:牵头负责养殖池塘升级改造与尾水治理工作，制定三年行动方案并组织实施。

（三）财政部门:根据农业农村部门报送的资金需求，整合涉农资金落实本级财政资金，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并开展绩效评价等工作。

（四）生态环境部门：待省出台水产养殖尾水排放强制标准后，会同农业农村部门加强对规模养殖场的环境监管。

（五）自然资源部门、农业农村部门：负责会同属地镇街依照设施农用地相关规定进行审核及监管。

（六）水务等其他相关部门：按照职责分工积极配合。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要深刻认识开展养殖池塘升级改造与尾水治理工作的重要性，落实部门主体责任，充分发挥财政扶持政策的作用，加强资金保障，完成市三年行动方案各项工作要求，实现提质、增产、增效、减排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。 
（二）加强组织协调。要加强沟通协调，纵向联动、横向联合，形成合力，共同做好我市水产养殖池塘升级改造和尾水治理工作。 
四、工作机制

（一）工作小组不纳入市级议事协调机构管理，不刻制印章。工作小组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工作会议，听取各项任务牵头单位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，协调解决实施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工作结束后，工作小组自动撤销。
（二）工作小组建立联络员制度，联络员由各成员单位业务部门负责同志担任，负责日常工作联系和协调。 

（三）工作小组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，或者需要增减成员的，由工作小组办公室按程序报组长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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